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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供销大集”）近日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股东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旅游岛”）部分股份质押期限发生变动，经询

问了解，国际旅游岛根据《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家子公司重

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内容执行有财产担保债权留债，并根据新签署的

《留债协议》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手续，质权人和

质押股份数量均未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海航国际旅游岛
开发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是 45,000,000 28.04% 0.2348% 
首发后
限售股 

否 
2023年 1月

16日 
2031年12
月 21日 

民生加银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债务担保 

2016 年供销大集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控”）、新合作商贸

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等 37 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

有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2016 年重组”）。2016 年重组

的交易对方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海航投资

有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与海航商控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2016 年重组的交易对方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延边新合作连

锁超市有限公司、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



贸有限公司、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常熟市龙兴

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新合作常客隆数科商业有限公司、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

限公司、江苏泰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耿发与新合作集团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1,808,473,975 股。

国际旅游岛作为海航商控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160,462,227 股，为其认购 2016

年重组发行的股份。 

2. 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提交办理日，上述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海航商业控股有
限公司 

920,048,318 4.80% 912,415,755 912,415,755 99.17% 4.76% 721,609,048 79.09% 7,466,350 97.82% 

海南海岛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205,547,424 1.07% 205,547,424 205,547,424 100.00% 1.07% 205,547,424 100.00% 0 0.00% 

青岛海航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88,792,122 0.99% 187,373,340 187,373,340 99.25% 0.98% 187,373,340 100.00% 1,418,782 100.00% 

长春海航投资有
限公司 

232,266,125 1.21% 180,000,000 180,000,000 77.50% 0.94% 180,000,000 100.00% 2,266,125 4.34% 

海航国际旅游岛
开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160,462,227 0.84% 160,450,000 160,450,000 99.99% 0.84% 160,450,000 100.00% 12,227 100.00% 

海南海航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101,357,759 0.53% 99,530,759 99,530,759 98.20% 0.52% 99,530,759 100.00% 1,827,000 100.00% 

合计 1,808,473,975 9.44% 1,745,317,278 1,745,317,278 96.51% 9.11% 1,554,510,571 89.07% 12,990,484 20.57%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其他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份质押系国际旅游岛根据《重整计划》内容执行的有财产担保债权留

债。 

2.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公司分别与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合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对于 2018、2019 年的业绩承诺补偿，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新合作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经履行部分 2018 年、2019 年的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还存在

220,558.37 万股（其中国际旅游岛还存在 12,134.25 万股）未履行对应的补偿义务。



公司已向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所在的破产重整程序申报业绩承诺所涉及的债权，

目前海南高院已裁定确认债权 124,914.30 万元，公司尚在办理相关受领流程中。新

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110,571.40 万股未履行对应的补偿义务，公司继续向相关承

诺方追偿。对于 2020 年的业绩承诺补偿，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收到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材料，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就 2020

年度盈利补偿责任对公司、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提起诉讼。目前该案尚在审理中，

原被告双方已在法院的组织下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尚未正式开庭，待法院一审判决

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详见 2022 年 9 月 14 日《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重大诉讼的公告》、2023 年 1 月 10 日《关于累计诉讼、仲裁及相关进

展情况的公告》中相关披露。 

3. 本次质押系国际旅游岛破产重整后裁定的留债债权担保措施，未设定履约保

障比例，不涉及追加担保，因留债债权利率较低，国际旅游岛有能力正常履约。 

4. 公司与国际旅游岛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资金往来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与国际旅

游岛自 2022 年初至今未发生资金往来。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